
 

 

《三藩市和約》與“台灣地位未定論”辨析 

 

羅國強 

 

認識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需要從涉及該問題

的國際條約以及其他法律文件中入手。1951 年，美國

邀請了 52 個國家在三藩市舉行對日和會，出於扶持

日本、打擊和孤立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迅速在

亞洲建立起冷戰秩序的需要，美國操縱制定了《三藩

市和約》。49 國與會代表在對日和約上簽字，蘇聯、

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拒絕簽字；印度和緬甸拒絕參加

會議；未與會的中國、朝鮮、蒙古、越南人民民主共

和國發表聲明拒絕接受和約的合法性。一直以來，《三

藩市和約》都被認為是“台灣地位未定論”的主要來

源。那麼，《三藩市和約》的法律效力到底如何？其

究竟能否推出“台灣地位未定論”？本文擬對此做

一辨析。 

 

 

一、《三藩市和約》的法律效力 

 

《三藩市和約》出台至今，其法律效力就一直備

受質疑。這種質疑一方面源自和約的代表性，因為中

國、蘇聯、朝鮮、越南、印度等在抗日戰爭中發揮重

要作用的國家都並非和約的締約方，正如中國政府總

理周恩來在 1951 年 9 月 18 日所指出的，“中國人民

在擊敗日本帝國主義的偉大戰爭中，經過時間最久，

遭受犧牲最大，所作貢獻最多。然而，美國政府卻公

然違反一切協議，排斥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政府

在三藩市會議中強制簽署的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

加的對日單獨和約，不僅不是全面和約，而且完全不

是真正的和約……中央人民政府認為是非法的、無效

的，因而是絕對不能承認的。”1 另一方面的質疑則

來自和約內容中的某些不實表述，正如有學者所揭露

的，《三藩市和約》掩蓋了日本未歸還戰爭期間掠奪

的大量物資(原材料、文物、貴金屬)、本土工業金融

交通等基礎設施未受嚴重破壞、財閥通過奴役勞工和

戰俘而牟取暴利的事實，偽造了日本即將破產的假

像，用謊言和欺騙達到了阻礙賠償要求的目的。2 

首先，《三藩市和約》的代表性問題。 

早有學者指出，《三藩市和約》這種撇開蘇聯、中

國等盟國而與日本單獨媾和的做法，是違背1942年《聯

合國家宣言》3的。儘管《三藩市和約》後於《聯合國

家宣言》簽訂，且“後法優於前法”乃是一般的法律

原則並體現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0條第3款中，

但是《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0條第2款同時還規定，

“遇條約訂明須不違反先訂或後訂條約或不得視為與

先訂或後訂條約不合時，該先訂或後訂條約之規定應

居優先。”而當時的參與締結《聯合國家宣言》的國

家如中國、蘇聯都沒有參加《三藩市和約》，在此狀況

下，美國單方面與日本締結和約，所導致的結果是，

作為《聯合國家宣言》的締約國，美國等《三藩市和

約》締約、簽署國並未履行條約義務，應承擔違約責

任；且《三藩市和約》第23條所規定之條約生效程序

與《聯合國家宣言》第2條有關對敵媾和之規定不符，

因此不得不說《三藩市和約》違反了前約，或者說至

少是部分條款與前約相違背，其有效性值得懷疑。4 更

有學者斷言，《三藩市和約》為美國一手包辦的片面條

約，完全不具有法理上的正當性，純屬非法炮製的“假

條約”。5 

 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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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論斷儘管有一定道理，

但在國際法上卻並非言之鑿鑿。上述論斷建立在一項

假設上，即1942年《聯合國家宣言》屬於條約性質，

但即便暫且假定這一點，也不能認為就應當適用《維

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0條第2款和第3款，這兩項條款

調整的是當事國完全相同的先後兩個或幾個條約的衝

突，顯然，《聯合國家宣言》與《三藩市和約》的締約

國並非完全相同，這裏就需要適用調整當事國部分相

同部分不同的先後兩個或幾個條約的衝突的規範──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0條第4款。6 也就是說，對

於美國等既是《聯合國家宣言》又是《三藩市和約》

締約國的當事方而言，應當適用後訂條約(即《三藩市

和約》)；對於中美這種一個是兩項條約的當事國而另

一個僅為一項條約當事國之間的關係，則依據兩國均

為當事國之條約(即《聯合國家宣言》)來辦理。這就

意味着，僅當面對諸如中國、前蘇聯等僅為《聯合國

家宣言》締約國而非《三藩市和約》締約國的國家的

時候，才能夠說美國等國違背了前約義務，而這並不

影響美國與49個《三藩市和約》締約國之間權利義務

關係的有效性。 

更為致命的是，上述假設實際上並不成立，因為

《聯合國家宣言》並不具備條約性質。儘管條約可以

被稱為“宣言”7，但是反過來的推論(宣言=條約)卻

不能成立。根據有關的國際習慣和《維也納條約法公

約》，一項宣言究竟是不是條約，只能依當事國的意思

來確定，而確定當事國的意思當然只能依其外部的表

現，特別是宣言所用的文字。《聯合國家宣言》僅由一

個序言和兩條正文組成，其所表示的意思主要是贊成

《大西洋憲章》8的宗旨與原則，保證運用軍事和經濟

的全部資源同軸心國作戰並不與敵國單獨締結停戰協

定及和約。其中所體現的基本上是一種戰略姿態或者

政治立場，而沒有確定相互之間權利義務的意思，更

沒有使用精確的法律術語來界定其對當事國的拘束力

以及當事國之間的法律關係、違約救濟等具體問題。

而至於作為《聯合國家宣言》基礎的《大西洋憲章》，

則更是一項君子協定。9 如此說來，既然所謂“前約”

根本不存在，那麼美國等49國與日本締結《三藩市和

約》，也就並未違反任何此前既定的國際條約義務了。 

因此，關於《三藩市和約》的代表性問題，只能

夠說其締約國並非充分代表參與對日作戰的所有國

家，但不能說其由於違反了此前既定的國際條約義務

而無效。應該承認，只要不存在導致條約實質無效的

情況10，《三藩市和約》對其締約國是有效的。只不過

對於中國、蘇聯等非締約國，依據“條約對第三國無

損益”的法律原則以及《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4條

的規定11，《三藩市和約》是沒有法律效力的，而這就

是《三藩市和約》欠缺代表性的惟一後果所在。 

其次，《三藩市和約》的不真實表述問題。 

毫無疑問，《三藩市和約》的出台具有鮮明的歷史

背景和特色。該和約與1945年美蘇英法在相互博弈、

相互牽制的前提下達成妥協並分治德國的宣言頗為不

同，因其是在美國單獨掌控亞太局勢、操縱遠東盟軍

的情況下，為了扶植日本作為遠東反共基地而締結

的。在這一過程中，美國為了本國戰略利益的最大化，

犧牲了廣大飽受日本侵略的亞洲國家的利益，刻意掩

蓋了日本未歸還戰爭期間掠奪的大量物資、本土基礎

設施未受嚴重破壞、財閥通過奴役勞工和戰俘而牟取

暴利的事實12，不僅限制締約國返還財產的要求13，

而且讓日本基本上免除了戰爭賠償。14 這似乎可以推

出一個結論，就是依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48-50

條的規定15，《三藩市和約》將因其存在錯誤、詐欺或

者賄賂而歸於無效。但是更為仔細的考察顯示，這一

推論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並非任何錯誤都會導致條約

的無效或者撤銷，只有“關涉該國於締結條約時假定

為存在且構成其同意承受條約拘束之必要根據之事實

或情勢者”才有此種效果，也就是說，非實質性的、

不構成締約基礎的錯誤並不會導致條約無效或撤銷。

而在《三藩市和約》的締結過程中，締約國並非不知

道上述不真實表述的情況，只是由於種種原因，他們

同意了美國的安排；儘管和約所稱“日本資源不充

足”的說法是片面的和錯誤的，但這並非導致有關國

家締約的基礎，相反，其不過是一項締約國均心知肚

明的說辭而已，就算沒有這句錯誤的表述，條約的權

利義務內容也不受影響。更何況，《維也納條約法公約》

第48-50條實際上所使用的術語不是“無效”而是

“撤銷”，故而若無締約國表示意欲撤銷，則即便條

約確有錯誤、詐欺或賄賂且即便上述不真實的意思表

示構成締約基礎，條約也不會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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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三藩市和約》的法律效力不受其代表

性不充分、表述不真實的影響，其在締約國之間是有

效的，只不過其對中國這樣的非締約國沒有效力。 

 

 

二、駁“台灣地位未定論” 

 

一般認為，“台灣地位未定論”肇始於《三藩市

和約》第2條B項的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及澎湖

列島的一切權利、權利根據及要求。”因為上述條

款僅從日本的角度說明台灣不再屬於日本，但未從

中國的角度確認台灣的主權屬於中國，這種“半截

子”規定在措辭嚴謹的條約中是少見的，除非情況

特殊否則不可能予以運用，其結果就是製造了一樁

“懸案”。 

從當時的政治環境來看，美國之所以主導做出

這樣的“半截子”規定，一是為了阻止中華人民共

和國政府取得台灣並為其軍事介入台灣海峽事務提供

正當性基礎16，二是為了保存中華民國政府並令其代

表中國佔據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因

此，美國需要確認台灣在舊中國政府的掌控之中而未

落入新中國政府之手，需要確認“台灣的法律地位未

定”，故而在後來的1954年《美台共同防禦條約》中，

其第6條就明確指出，“中華民國”的“領土”及“領

域”就是台灣及澎湖列島。而對於“台獨”勢力來

說，其之所以無視《三藩市和約》不適用於中國、

且無論新舊中國政府均未締結該和約的現實，而刻

意聲稱直到1952年《三藩市和約》生效前為止，日

本在國際法上仍然未喪失對台灣的主權，其目的也

無非是為了利用該和約第2條B項的不完善規定，來

否定中華民國在1945年統治台灣的合法性基礎，從而

導出“台獨”的結論。17 

但實際上，《三藩市和約》並不能夠導出“台灣地

位未定論”，原因在於，台灣的國際地位問題，不是

中日戰爭遺留問題而是中國內戰遺留問題，實際上，

在中日之間，台灣的主權歸屬問題已經解決。 

1951 年《三藩市和約》並非最早規範中日涉

台問題的法律文件。早在 1941 年，中國政府就在《對

日宣戰佈告》中宣佈，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

涉及中日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1943 年，中美英《開

羅宣言》宣告台灣和澎湖群島等日本強佔的中國領土

將歸還中國；1945 年，美英中《波茨坦公告》敦促日

本投降並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1945

年，日本簽署《無條件投降書》，同意接受《波茨坦

公告》中所列的全部條款，無條件地將包括台灣在內

的所掠奪的領土全部交出。不難發現，在《三藩市和

約》訂立之前，中國《對日宣戰佈告》、《開羅宣言》、

《波茨坦公告》和日本《無條件投降書》已經確認了

台灣的歸屬，那就是主權重新歸屬中國。由此可見，

有關學者宣稱台灣的地位早在 1945 年即已經確定，

與 6 年後美國炮製的《三藩市和約》毫不相關，確實

是不無道理的。18 

有支持“台獨”的學者試圖從《開羅宣言》、《波

茨坦公告》等文件的性質入手，否認在《三藩市和約》

之前存在規範中日之間涉台關係問題的國際條約。他

們聲稱，只有《馬關條約》和《三藩市和約》具有條

約性質，而《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都不屬於條

約。19 這部分學者論證說，《開羅宣言》的內容，不

過是向日本誇示同盟國力量增大；強調對日戰爭是反

侵略，讓國內外理解同盟國並無領土的野心；明示對

日本領土的處理方針；明示戰鬥到最後勝利的決心。

因此《開羅宣言》只是表明同盟國的意圖或政策，而

不是一個規定同盟國之間權利義務。同樣地，《波茲

坦公告》的內容，不過是誇示力量並強調最後的勝利

必屬同盟國；勸告日本無條件投降；明確日本投降後

的對日方針。在該公告中，關於簽署國間的權利義務

關係全無規定，因此其性質只不過是表明聯軍對於日

本的意圖和政策而已，不具有條約約束力。此外，這

部分學者還妄言《馬關條約》為合法的“處分性”條

約，中國無法通過《對日宣戰佈告》廢止《馬關條約》

並收回台灣主權。如此一來，規範台灣法律地位的正

式國際法律文件只有《馬關條約》和《三藩市和約》；

又由於《馬關條約》規定將台灣割讓給日本，而《三

藩市和約》規定日本放棄台灣，這樣一來“台灣地位

未定”就成為了合理的邏輯推論，進而就可以推導出

台灣既不屬於中華民國也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台

灣人民有權決定台灣的主權歸屬甚至宣佈“獨立”

的結論。當然，在《馬關條約》未被廢棄、《三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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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約》合法有效、“台灣地位未定”的理論前提之

下，也有部分台灣學者採取了與“台獨”學者不同的

推論進路，他們“台獨”並依據“先佔”原則來論證

台灣是“中華民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0 這種主張

儘管能夠迴避中國內戰的種種問題而直接建構“中

華民國”存在於台灣的理論依據，但在邏輯上存在明

顯的缺陷。“先佔”原則只能用來說明歷史上中國是

如何取得台灣的，卻不能用來說明如今的台灣當局是

如何取得台灣的，因為先佔只適用於“無主地”，而

條約中不作規定絕對不等於事實上“無主”，實際上

無論台灣是在歷史上一直屬於中國、還是《馬關條約》

後被日本佔領、抑或日本戰敗後又被中國收復，在所

有這些階段之中都根本不存在“無主”狀態。 

但顯然，上述論證是站不住腳的。 

首先，《馬關條約》和《三藩市和約》儘管是條

約，但一個是無效的不平等條約，一個是與中國無損

益的條約。《馬關條約》屬於不平等條約是毋庸置疑

的。但應注意的是：條約的“不平等”，主要指的是

締約方地位上的不平等。21 可以用於說明地位不對等

的一項例證，就是在條約中一方單方面地承擔履行責

任而另一方不承擔責任，而《馬關條約》就是如此。

但需要注意的是，權利義務上的不對等可以作為輔助

說明，但並不能成為主張條約不平等的主要依據；也

就是說前者是後者的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此類條

約通常會限制、剝奪或者奪取劣勢地位一方的部分主

權，此種主權受限須是別無選擇的，而非真正自願

的。此種地位的不平等取決於訂約時的國際形勢，而

此種國際形勢的形成有合法的與非法的原因，若是後

一種原因，則構成不平等條約的理由。因此，若是侵

略者戰敗與自衛者簽訂限制主權的條約，或者交戰雙

方均以戰爭作為推行國家政策之工具並在戰後訂

約，則其並非是不平等的；反之，侵略者迫使他國簽

訂限制主權的條約，則是不平等的。儘管在近代，不

平等條約曾經猖獗一時，但是之後無論是國際習慣法

還是國際條約法都確認不平等條約為無效和非法，實

在國際法上對於此類條約，有着早已作為國際習慣法

存在並被《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予以編纂的關於條約

失效(包括無效、撤銷、廢止)來規範之。原則上，基

於這些規定，中國政府有權主張《馬關條約》得因日

本脅迫中國訂立之事實而無效，或者該條約因兩國斷

交而廢止──實際上中國政府在《對日宣戰佈告》中

採用的就是後一種做法。當然，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是，對於處置領土的“處分性”條約來講，一旦履行

完畢就無法在撤銷或廢止。為此，部分主張“台獨”

的學者主張《馬關條約》屬於處分性條約，並抬出勞

特派特在《奧本海國際法》中所做的言論“為了建立

永久事務狀態──包括國民的既得財產權──而締結

的政治性的或其他條約，不因戰爭的爆發而當然作

廢”22 來為自己張目。然而這種對勞特派特斷章取義

和生吞活剝的做法委實荒謬。因為勞特派特所做的論

述顯然是建立在有關處分性條約合法有效的前提之

上、而不是說任何處分性條約都不能廢止，更何況勞

特派特分明在同一句話中(即上引文中分號之後)緊接

着承認，“但是，戰勝國可以用和平條約修改或甚至

解除這些條約。”實際上，由於國際社會當時已經發

展出禁止通過脅迫訂立不平等條約的強行法，而強行

法具有溯及既往並令與之違反的條約歸於無效的法

律效力23，故而即便《馬關條約》在實在法上能夠存

續，中國也完全可以依據強行法主張其歸於無效，並

在戰勝之後採取實際行動廢止或回轉該條約，而具體

的廢止範圍和執行回轉的程度則完全取決於中方。24 

至於《三藩市和約》，前已述及，其僅對美國等 49 個

締約國有效，而對中國無損益，不管其中是否規定台

灣問題，該和約及其法律原則都不適用於中國。 

其次，《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不僅是條

約，而且是真正有效的規範中日之間涉台關係問題的

國際條約。儘管兩者的名稱一為“宣言”，一為“公

告”，但根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2 條的規定25，

未使用標準的“條約”稱謂不會影響其法律性質，只

要兩者符合條約的構成要件。26 實際上，前引“台

獨”學者所否認的，也主要是兩項法律文件不具備條

約的構成要件，尤其是沒有明確規定締約方在國際法

上的權利義務關係。但仔細分析之後，可發現他們的

論證並不充分──因其所能夠證明的，僅僅是兩項法

律文件確實體現了盟國的某種態度，但這並不意味着

兩項法律文件不能同時體現盟國之間業已達成一致

的某些具體權利義務關係。事實上，兩項法律文件既

體現了盟國一直抗敵的態度，也體現了盟國業已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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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某些權利義務關係。的確，《開羅宣言》提出

三大盟國將以不鬆弛之壓力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

並促使日本無條件投降，這宣示了盟國的對日態度；

但同時《開羅宣言》詳細論證了盟國的抗戰宗旨27，

這無疑是盟國協商一致的體現。即便認為這裏的權利

義務關係說得還不夠具體，但應認識到，這裏的表述

內容原本就是作為“宗旨”提出的，而在一項條約

中，有的內容表述原則或者宗旨故而較為籠統，有的

內容表述權限、違約與救濟故而較為具體，這是非常

自然的事情。充其量，可以認為《開羅宣言》不是一

個完整的條約，因其僅約定了一些原則和宗旨。然而

一旦將《波茨坦公告》與《開羅宣言》聯繫起來，這

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波茨坦公告》第 8 條明確《開

羅宣言》必將實施，通過這一併入性的條款，《波茨

坦公告》將《開羅宣言》的原則和宗旨納入為自己的

原則和宗旨，加上《波茨坦公告》所達成的一些更為

具體的盟國和日本權利義務的規定28，併入《開羅宣

言》之後的《波茨坦公告》就成為一個擁有引言、宗

旨、原則、具體權利義務約定的完整條約。當然，從

這個角度上講，說《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是

兩項條約可能確實是不準確的，因為兩者實際上是通

過一項併入性的條款而構成了一項條約。但無論如

何，都不能否認兩項法律文件的條約性質；實際上，

其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三大盟國以及其他接受這兩項

文件的國家均具有法律約束力，而隨着之後日本在投

降書中明確接受《波茲坦公告》，這兩項法律文件就

得以適用於作為非締約國的日本。由此，中國和日本

之間的涉台關係問題，毫無疑問地受到這兩項法律文

件的調整。 

 

 

三、結論 

 

台灣歸還中國一事已經在得到了切實的履行，當

時的中國政府已經恢復對台灣行使主權。29 也就是

說，中國政府已經依據有關的國際條約(《開羅宣言》

和《波茨坦公告》)、國內法(中國《對日宣戰佈告》

和日本《無條件投降書》)以及強行法(不平等條約自

始無效)的規定，採取了收復失地30的實際行動並成功

收回台灣主權。因為即便擁有如此眾多的、可供援引

的法律依據，若是不採取實際行動，也不會改變台灣

被日本侵略者佔據的現狀，於是當時的中國中央政府

在抗戰勝利就立即採取切實措施，恢復了對台灣的主

權。可以說，由此，中日之間的台灣問題已經解決，

而之後台灣問題的出現，無非是由於中國內戰未能徹

底完結(新政府基本推翻了舊政府的統治，但舊政府

據守住了台灣及澎湖列島)，而與日本沒有任何關

係。從這個角度上說，《三藩市和約》第 2 條B項的規

定不是造法性的而是宣告性的，其並不能規定台灣在

戰後的地位，而只能說明一下當時的情況；我們可以

認為該條款不過是在事後從日本的角度確認了一下

現狀(即台灣已經不屬於日本)，但實際上，其是否從

中國的角度來確認過這一現狀是無關緊要的，而其已

經從日本的角度對此現狀所做的確認，實際上也是無

關緊要的。試想，就算《三藩市和約》不說明日本放

棄了台灣的權利，難道台灣的主權其時仍然屬於戰敗

並被美國軍管的日本嗎？同理，儘管《三藩市和約》

未說明台灣屬於中國，這在當時也已是一個不爭的、

符合國際法和國內法的事實。可以說，《三藩市和約》

第 2 條B項不過是一項多餘的規定，而要依據這樣的

一項多餘的規定，來論證台灣的法律地位“未定”，

顯然是極端荒謬的。 

總之，《三藩市和約》雖然可以成立，但其不能

約束中國等非締約國，更不能導出“台灣地位未定”

的謬論。 

 

 

 [受 2015 年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特殊政府承認與

繼承的國際法理論與實踐”(15BFX199)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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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25 該條規定，稱“條約”者，謂國家間所締結而以國際法為準之國際書面協定，不論其載於一項單獨文書或兩項以上相

互有關之文書內，亦不論其特定名稱如何。 

26 這些要件一般包括：締約主體必須為國際法主體；締約方對條約的內容達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條約明確規定了締約方

在國際法上的權利義務關係；條約必須符合國際法；條約一般採取書面形式。 

27 剝奪日本自從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

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欲攫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在相當時

期使朝鮮自由與獨立。 

28 盟國的權利包括：消滅日本軍國主義；佔領日本；制裁戰犯。盟國的義務包括：在適當的時候撤軍日本。日本的義務

包括：無條件投降權利；消除軍國主義；實施《開羅宣言》；領土限於四島及其他小島；軍隊完全解除武裝；戰犯接受

制裁；促進民主與自由，重視基本人權。日本的權利包括：軍隊返鄉從事生產生活；維持經濟基礎，獲得原材料，參

與國際貿易。 

29 1945 年，中國政府聲明從 10 月 25 日開始，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以至

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1946 年 1 月 12 日，中華民國行政院發佈訓令，謂台灣人民從 1945 年 10 月 25 日起，

恢復中國國籍。 

30 收復失地乃是國際法上允許的變更領土方式。 


